
杭州资质代办注册公司代理记账 双软贸易行业的“即征即退”

产品名称 杭州资质代办注册公司代理记账
双软贸易行业的“即征即退”

公司名称 杭州好又快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注册周期:1-3天
服务优势:下证快
好又快:GOOD

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00号，自2011年1月1日起执行）：

一、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

（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17%13%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
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

（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将进口软件产品进行本地化改造后对外销售，其销售的软件产品可享受本条第
一款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本地化改造是指对进口软件产品进行重新设计、改进、转换等，单纯对进口软件产品进行汉字化处理不
包括在内。

（三）纳税人受托开发软件产品，著作权属于受托方的征收增值税，著作权属于委托方或属于双方共同
拥有的不征收增值税；对经过国家版权局注册登记，纳税人在销售时一并转让著作权、所有权的，不征
收增值税。

二、软件产品界定及分类

本通知所称软件产品，是指信息处理程序及相关文档和数据。软件产品包括计算机软件产品、信息系统
和嵌入式软件产品。嵌入式软件产品是指嵌入在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中并随其一并销售，构成计算机
硬件、机器设备组成部分的软件产品。



三、满足下列条件的软件产品，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可以享受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政策：

1．取得省级软件产业主管部门认可的软件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证明材料；

2．取得软件产业主管部门颁发的《软件产品登记证书》或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
权登记证书》。

 案例

01 业务描述

      某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年销售自主研发的软件产品560万元，基本无进项。但却未取得“
省级软件产业主管部门认可的软件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证明材料”以及“件产业主管部门颁发的《软件
产品登记证书》”，并且在销售合同上未界定销售软件产品的性质。

02 税筹

就此项业务而言

不做筹划：

年应纳增值税额：

560×13%=72.8万元

做筹划：

step1、取得“省级软件产业主管部门认可的软件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证明材料”以及“件产业主管部门
颁发的《软件产品登记证书》”

step2、在销售合同中对销售的软件产品进行清晰的界定：“自主研发的计算机软件产品、信息系统和嵌
入式软件产品”中的一项或多项

则该企业可以享受“软件产品增值税优惠政策”

税筹后，年应纳增值税额：

560×（13%-10%）=16.8万元

采用这一方案，可节增值税56万元（72.8-16.8）

 总结



如何融会贯通运用“即征即退”的优惠政策？

充分理解该政策的执行方式，按照税收政策的要求，进行事前规划，规范签订合同

◆ 政策满足条件：

1、 取得省级软件产业主管部门认可的软件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证明材料；

2、取得软件产业主管部门颁发的《软件产品登记证书》或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
权登记证书》。

◆ 政策执行方式：

通过“双软评估”的产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13%税率，超出3%部分即征即退：

1)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即征即退10%

2)将进口软件产品进行本地化改造（对进口软件产品进行重新设计、改进、转换等）后对外销售，其销
售的软件产品，即征即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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